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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十四題附件： 

在總目 156 教育統籌局項下，小學及中學教育的預算開支如下: 

 小學教育 

 

二零零四 

至零五 

修訂預算 

(百萬元) 

二零零五 

至零六 

預算草案 

(百萬元) 

教師薪酬 7 744 8 241 

教師培訓 (1) 4 4 

 教師公積金供款 651 660 

課外活動津貼 (2) – – 

差餉及地租 84 87 

傢俬和教具 (3) 157 70 

修葺校舍 (4) 187 170 

其他用途   

 資 助 及 官 立 學 校 非 教 學 人 員

開支津貼 

682 702 

 資 助 及 官 立 學 校 其 他 營 辦 開

支津貼 

981 1 003 

 其他資助 254 294 

總計 10 744 11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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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教育 

 

二零零四 

至零五 

修訂預算 

(百萬元) 

二零零五 

至零六 

預算草案 

(百萬元) 

教師薪酬 10 442 10 920 

教師培訓 (1) 3 3 

 教師公積金供款 982 1 087 

課外活動津貼 (2) – – 

差餉及地租 125 134 

傢俬和教具 (3) 223 141 

修葺校舍 (4) 202 222 

其他用途   

 資 助 及 官 立 學 校 非 教 學 人 員

開支津貼 

1 549 1 612 

 資 助 及 官 立 學 校 其 他 營 辦 開

支津貼 

861 894 

 其他資助 1 515 1 651 

總計 15 902 16 664 

註 

(1) 單指為學校提供的培訓津貼。教統局另外備有一筆為教師培訓而設的中央

撥款(根據二零零四至零五年度的修訂預算，撥款額為 1.1 億元，而根據二

零零五至零六年度的預算草案，則為 1.5 億元)，用作為教師開辦在職及職

前培訓課程，以及向教師發還修讀課程費用。此外，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

亦有資助課程為教師提供在職培訓，以及語文基金亦有資助提供在職教師

培訓課程。 

(2) 課外活動的撥款納入學校的非薪金整筆津貼項下。 

(3) 包括綜合家具及設備津貼，以及用作更換和提升學校資訊科技設施的撥

款。二零零五至零六年度的預算撥款較二零零四至零五年度的修訂預算為

少，是因為一項主要更換和提升設施的工作已經在二零零四至零五年度完

成。 

(4) 指為每間學校每項費用不超過 200 萬元的保養、修葺及小規模改善工程提

供的撥款。費用在 200 萬元以上的各項工程由基本工程儲備基金撥款進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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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上教育 

 公帑資助的專上教育主要由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資助院

校及職業訓練局提供。根據教資會及職業訓練局提供的資料，有

關二零零四至零五及二零零五至零六財政年度的預算開支如下︰ 

 教資會資助院校 

政府是透過教資會為教資會資助院校提供經常補助金，以支援院

校的學術活動及有關的管理工作。大部分的經常補助金是以一筆

過撥款的形式發放給院校。撥款一經批准，各院校可自行決定如

何最妥善利用資源。教資會於二零零四至零五及二零零五至零六

年度為院校提供的經常補助金及其他撥款臚列於下表。 

 二零零四 

至零五 

修訂預算 

(百萬元) 

二零零五 

至零六 

預算草案 

(百萬元) 

經常補助金總額 10 424 9 904 

居所資助計劃 1 213       1 213 

居 所資助計 劃外與 房屋有關

的開支 61 61 

發還差餉及地租 150 150 

一般非經常開支 

 (包括交換生計劃、內地優

秀 學 生 獎 學 金 計 劃 及 等 額

補助金） 

118 30 

總計 11 966 11 358 

註： 上 述 撥 款 屬 預 算 數 字 ， 總 計 數 字 並 不 包 括 政 府 為 支 援 教 資 會 資 助 院 校

的 基 本 工 程 項 目 而 提 供 的 非 經 常 補 助 金 。 那 些 計 劃 是 經 由 基 木 工 程 儲

備 基 金 撥 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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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業訓練局 

 (文憑 及高 級 文 憑 課 程 ) 

 二零零四 

至零五 

修訂預算 

(百萬元) 

二零零五 

至零六 

預算草案 

(百萬元) 

教學人員薪酬 (1) 1 105 1 057 

教學人員培訓 13 14 

強積金供款 (2) 7 7 

課外活動 5 5 

差餉及地租 13 13 

傢俬和教具 117 139 

修葺校舍 96 105 

其他用途   

行政人員薪酬 (3) 222 212 

其他營辦開支 46 52 

總計 1 624 1 604 

 註 
(1) 包括由僱主向教師提供的公積金供款。 

(2) 包括由僱主向兼職及臨時職員提供的強積金供款。 

(3) 包括由僱主向行政人員提供的公積金供款。 

 

 

完 


